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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所規定。惟同條項但書又規定，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不

在此限。其立法意旨在於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用，並避免不必要之紛

爭。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同使用部分，為各區分所有人利用該建築物

所不可或缺，其性質屬於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內政部中華民國

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六一）臺內地字第四九一六六○號函，關於太平

梯、車道及亭子腳為建築物之一部分，不得分割登記之釋示，符合上開

規定之意旨，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一部者，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

部分，推定為各所有人之共有，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前段定有明文。各

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者，不在此

限，亦為同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所規定。該但書之立法意旨，乃在

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用，並避免不必要之紛爭。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同

使用部分，為各區分所有人利用該建築物所不可或缺，其性質屬於因物

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

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同使用部分之所有權，應於各相關區分所有

建築物所有權移轉時，隨同移轉於同一人，不得分割，亦在揭示同一意

旨。內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六一）臺內地字第四九一六

六○號函，關於太平梯、車道及亭子腳為建築物之一部分，不得分割登

記之釋示，符合上開意旨，與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尚無牴觸。

本件聲請人關於統一解釋部分之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不合，應不受理，併此說明。

釋字第三五九號解釋（83.7.15.）

【解釋文】

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台財稅字第七八○四三七九一

一號、八十年四月二十日台財稅字第八○○一二八一六一號及同年六月

四日台財稅字第八○○一七四○四一號等函，係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對

釋字第三五九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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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土地稅法第五十五條之二罰鍰數額之計算所為之釋示，符合該法條

規定之意旨，為遏阻違法使用農地，以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

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國家為達成維持及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目的，對於將農業用地在

依法作農業使用期間，移轉與自行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設有免徵

土地增值稅之獎勵，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

之二規定甚明。但對再移轉與非自行耕作農民或非依法令變更為非農

業用地使用者，土地稅法第五十五條之二亦有處以原免徵土地增值稅

額二倍罰鍰之明文。而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條定有每宗耕地不得分割

之原則，其非依法以耕地之一部，改為非農業用地使用，自亦為法所不

許。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臺財稅字第七八○四三七九一

一號、八十年四月二十日臺財稅字第八○○一二八一六一號及同年六月

四日臺財稅字第八○○一七四○四一號等函，就上述罰鍰之計算，謂應

以全部土地原免徵土地增值稅額為準，而不按非依法令變更使用面積

與該宗耕地面積之比例計算，係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對於土地稅法第

五十五條之二罰鍰數額之計算所為之釋示，符合該法條規定之意旨，

為遏阻違法使用農地，以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惟非

依法令變更使用之農地，應否分別情節輕重，科以額度不同之罰鍰，仍

應由主管機關予以檢討，併此指明。

釋字第三六○號解釋（83.7.29.）

【解釋文】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係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而制

定，與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二號解釋釋示在案。內政部

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

法，則係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定，其第四條：「合於左列資格之

一者，得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一、經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者。




